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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律师说法

一方父母出购房首付款，登记在双方名下，离婚如何分割？

“共同共有”不等于“五五分割”
如今，许多年轻人在结婚前买房，常由一方父母帮忙支付首付，并将房子登记在两人名下。这看似是父

母对小家庭的“启动资助”，但万一感情生变走到离婚，这套房子到底算谁的？是出资方子女的个人财产，还

是夫妻俩的共同财产？这背后涉及的法律认定，与许多人的直觉可能并不相同。2025年1月15日，随着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发布，对于离婚纠纷中的房产

分割又有了哪些新变化？今天，我们就来厘清其中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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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法律实务领域，

累计办理上百起各类民商

事案件，实务经验扎实丰

富。业务范围涵盖合同纠

纷、公司法律事务、劳动争

议、婚姻家事等多个领域，

执业模式以诉讼业务为

主，辅以各类非诉法律服

务。

【基本案情】

韩某（男）与王某（女）在
婚前共同购买了某地产集团开
发的“2702 房”，总价 390 万
元。2015年 8月，双方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约定首付款 156
万元，剩余234万元申请银行
按揭。该笔首付款全部由韩某
父亲及亲戚转账给韩某后支
付。2015 年 9 月，韩、王二人
作为共同借款人签订了贷款合
同。同年 10月 24 日，房屋产
权登记在两人名下，状态为

“共同共有”。
婚前，双方共同偿还了4期

贷款，总额为50262.24元。婚
后至 2019 年 6 月离婚判决生
效，累计偿还本息1329,976.26
元，其中包括2017年1月提前
偿还的100万元。经查，婚后还
贷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韩某父
母及亲属的转账。王某仅在
2017年12月和2018年2月，通
过韩某账户合计转出12500元
用于还款。2018年 7月，韩某
父母出具《声明书》，称其转款

“均赠与给韩某一人，不作为夫
妻共有财产”。

2019年 3月，法院判决准
予离婚。后双方就房屋分割诉
至法院。韩某主张房屋应归其
所有，因其家庭承担了全部首付
和绝大部分月供，王某贡献极
少。王某则认为，房屋登记为双
方共同共有，应属夫妻共同财
产，其应享有相应份额。

【裁判结果】

本案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审理，对这类“一方父母
出资+双方署名”房产的定性及
分割规则作出了具有指导意义

的判决：
1.物权公示原则优先，定性

为共同财产
法院明确指出，2702房在

婚前即登记于双方名下，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物
权公示原则，不动产登记簿是物
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本依据。只
要登记未被依法撤销，双方即对
该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虽然
首付款来源于韩某父母，但在韩
某决定将王某登记为共有人时，
该出资行为在法律上已转化为
对房屋的贡献因素，不能推翻物
权登记的效力。因此，该房屋在
法律性质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而非韩某个人财产。

2.分割原则：贡献度决定
份额，非绝对平分

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仅分
割“婚后还贷增值”的做法，认为
这实质否定了王某作为共有人
对首付所对应房屋增值部分的
权利。法院强调，虽然房屋是共
同财产，但“共同共有”不等于

“五五分割”。在确定具体份额
时，应回归公平原则，综合考虑
出资来源、贡献大小及婚姻存续
情况。鉴于韩某方承担了全部
首付和绝大部分贷款，贡献度显
著高于王某，法院最终酌定韩某
享有70%产权份额，王某享有
30%产权份额。

【律师解答】

1.“加名”的法律后果是什
么？

法律上，只要婚前或婚后将
房屋登记在双方名下，除非有极
其特殊的欺诈证据，否则一律推
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父母在婚
前出资，通常视为对子女的赠
与，但一旦子女用这笔钱买了房
并加了对方名字，就构成了对配
偶的产权赠与。此时，父母事后
出具的“仅赠与自己子女”的声
明，在司法实践中很难对抗已经
完成的物权登记。因此，“加名”

即意味着让渡了部分产权权益，
出资方仅凭转账记录很难在离
婚时要回全部出资。

2.离婚时一定是“一人一
半”吗？

绝对不是。本案的“70%：
30%”比例极具参考价值。法
院在分割此类“一方父母出资、
双方署名”的房产时，普遍采用

“产权共有、分割按贡献”的裁
判思路。登记确保了你有权分
割，但分多少取决于你对房子
的实际出资和贡献。如果婚姻
存续时间短，且一方父母承担
了绝大部分房款，法院极有可
能像本案一样，判决出资方获
得较大份额（60%—80%），未
出 资 方 仅 获 得 较 小 份 额
（20%—40%）。这既保护了物
权登记的公信力，也维护了出
资方的经济利益。

3.给父母和准新人的实务
建议

对出资方父母：如果担心子
女婚姻变动导致资产流失，最稳
妥的方式不是在事后补救，而是
在出资时就签订书面协议。最
佳方案是签订《借款协议》，明确
首付款是借给夫妻双方的；次选
方案是签订《赠与协议》，明确约
定仅赠与给自己子女一方。若
无书面证据，仅靠转账记录很难
在离婚时追回全部出资。

对加名方：不要认为“加名”
就稳拿一半。在分割时，法院会
严格审查双方的工资收入、还贷
流水。如果婚后确实没有参与
还贷，且婚姻短暂，获得高比例
补偿的难度较大。

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
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1
月15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并于2025年 2月1日施
行。该司法解释的出台，标志着

司法实践对“一方父母出资购
房”纠纷的处理逻辑发生了转
变。

核心转变：从“重登记”到
“重出资”。若无明确赠与双方
的约定，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房屋
归出资人子女所有，而非必须按
共同财产平分。

分割逻辑：补偿而非平
分。得房屋的一方需要对另一
方进行折价补偿，但补偿数额
不再是简单的“一人一半”。法
院会综合考虑出资比例、婚姻
存续时间、是否孕育子女、离婚
过错等因素进行酌定。这意味
着，出资多的一方在分割时将
获得明显优势。如果非出资方
对家庭有重大贡献（如长期照
顾老人子女），法院可以在出资
比例基础上适当提高补偿，体
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司法温
度。


